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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江庸信札解读及其对馆史研究的
启示
郭金林

摘　 要　 文章对梁启超致江庸信札的内容进行释读，揭示梁启超与江庸的关系，并对致函背景进行考

察。 研究发现，该信札客观反映了国立京师图书馆时期该馆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梁启超馆长为解

决这些困难，即坚持“国立京师图书馆”名称不可变更的条件下，积极争取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华

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国立京师图书馆三方合作的情形，是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的重要补充。 信札的

解读，也为图书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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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检阅天津古籍出版社于 ２００５ 年出版

的《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一书时，发现其中一通国

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梁启超先生写给江庸先生的

信札，信札的内容虽仅仅是国家图书馆发展史上

电光石火般的一个瞬间，但生动体现了梁启超先

生为京师图书馆争取各方有利资源所做出的努

力。 故将此札结合国家图书馆馆史，略作解读，以

补馆史资料之阙。

１　 致函者与收函者关系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又号

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史

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近代文化史、学术史

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事迹功业为人熟知，毋庸赘言。

江庸（１８７５—１９６０），字翊云，号澹翁，福建长

汀人。 江庸先生是我国近代法学家、我国近代法

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

的爱国民主人士、诗人。

江庸早年留学日本，１９０６ 年清政府派遣各省

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江庸被派充照料员［１］ ；同

年毕业回国，任天津北洋政法学堂总教习，未到

任，即改由学部调普通司任职，兼任京师法政学堂

总教习。 １９０７ 年，经大理院调任详谳处推事，次

年应学部考试，授法政科举人。 １９０９ 年，参加留

学归国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

推事，兼京师法政学堂监督。 辛亥革命后，留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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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院推事，兼任高等审判厅厅长。 １９１３ 年，熊希

龄重组内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江庸任次长。
１９１７ 年，张勋复辟，江庸避居天津，不久再度出掌

司法。 １９１８ 年，应教育总长傅增湘坚请，江庸出

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 １９２０ 年回国后，任修订法

律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任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 其间，还
曾在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创办《法律评论》周
刊［２］ 。 抗战爆发后，江庸拒绝伪职，辗转重庆，操
律师业。 １９４２ 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当选主

席团主席。 １９４６ 年到上海，拒绝“国大代表”候

选，仍以律师为业。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毛主席亲

笔致函，邀请江庸作为全国第一届政协特邀代表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２］ 。 解放后，任政务

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

江庸一生著作甚多，工诗画，有《百花山诗

集》《积跬步斋诗稿》《趋庭随笔》《蜀游草》《南游

杂诗》《台湾半月记》《江庸诗选》等传于世。
《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原题《新会梁启超书

札》，所收内容始于 １９１３ 年，迄于 １９２６ 年，共计五

十通，七十六页，书衣题“新会梁启超书札　 民国

十五年装池　 江庸记”。
致函者梁启超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收函者江庸先生的父亲

江瀚则是该馆前身京师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与
梁启超亦有交往，梁启超曾在江瀚寿辰时专门撰

联致贺。 据江庸先生之子江靖所言，梁启超与江

庸在 １９０１—１９０６ 年旅日留学期间即已订交，而交

往最密则在 １９１３ 年司法部共事之后，这批信札正

是这一时期梁启超与江庸密切交往的见证［３］（１－７）。

２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内容与背景

２ １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内容释读

《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第四十六通所谈内

容与 国 立 京 师 图 书 馆 馆 史 极 为 密 切， 释 读

如下［３］（１３４－１４１） ：
翊云吾兄足下：

一昨北海匆匆晤言，未罄所怀为歉。 公此次

东渡，对于东方文化会事业，当决定具体行进办

法，想一切规画早有成竹耶？ 就中图书馆一项采

何方针，急欲闻之。 教育部直辖之方家胡同图书

馆，顷已由弟完全接收，改为独立机关，定名国立

京师图书馆。 现在与中华文化基金会所设之北京

图书馆仍暂取分立形式。 弟以一人而兼两馆馆

长，俟新建筑成立后再行合并，将来合并时再与文

化基金会重新缔约。 其（此方）缔约之主体，或为

教育部，或为国立图书馆长，现尚未大定，大约以

图书馆长直接当其冲为多也。 去年双方初缔约

时，本设有一“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九

人，教育部与基金会各出代表三人，双方合推三

人。 其后契约中止，委员会亦同时停止职权。 现

在则惟有“北京图书馆”（即北海之新馆），有委员

会委员五人：一静生，二张伯苓，三周寄梅，四戴志

骞，五任叔永。 将来再合并时则恢复旧委员会，此
间馆事经过及现行之大略情形也。 东方文化会设

图书馆于北京，为原定计画之一，自当赓续进行。
惟文化基金会既有此举，重规叠矩，於义无取。 且

除方家胡同旧馆有大批贵重图书外，若另造一馆，
欲得此规模，实为不可能之事。 （即觅地亦大不

易，现在养蜂夹道之地七十亩，亦几经曲折乃得

之）鄙见以为最好是“东方文化会” “中华文化基

金会”“国立京师图书馆”三方合作，成一规模较

大之馆，岂非快事！ 此间唯一之条件，则“国立京

师图书馆”之名称万不能改易，其他皆可商量。
公于此次开会时可否将此种经过情形提出

讨论？ 若能有合作余地，所深望也。 惟须先声明

者，此全属弟个人意见 （可代表国立图书馆方

面），尚未与文化基金会商定，欲俟东方文化会有

所表示时，再与彼方商，或无甚差池也。 如何之

处，统候尊裁。 即请大安，不尽。
启超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

结合梁启超先生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的

时间，可以推定这通信札的作书时间应为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 ２　 致函背景

信札中“东方文化会”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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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简称。 １９２３ 年，日本国会通过“关于决定

退还庚子赔款、在华兴办文化事业”的议案，并公

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 在这一文件

中，日本计划退款也是用于对华文化教育事业，
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创办人文科学研究所，在
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等，并于次年 ２ 月订立

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杂条》，其中一百三十三万

四千余元作为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自然科

学研究所之设置资金［４］ 。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日本方面

派外务省官员到北京办理退还庚款之《中日文化

协定》事宜，该协定规定日本外务省对退还庚款

拥有决定支配权，遭到我国教育文化界人士的强

烈反对。 我国教育文化界人士提出应由中日双

方共同组成委员会，商定庚款使用范围。 最终日

方接受了成立中日协商总委员会的主张，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成立了由中国委员 １１ 人、日本委员 ８
人组成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双方共同推

选柯劭忞为委员长。 江庸先生就是 １１ 位中方委

员之一［５］ 。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２ 日，东方文化事

业总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帝国学士院会馆召开第

二届年会，讨论了设置图书馆筹备处并由其负责

在华发展图书馆相关事宜［６］ 。 信札中所言“此次

东渡”指的就是江庸作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中方委员前往与会一事。

３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所涉京师图书馆史

事解读
　 　 梁启超先生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时时局

动荡，国立京师图书馆饱受经费短缺、馆舍简陋

的制约，馆务活动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 梁启超

先生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多方呼吁、奔走，甚至在

政府经费拨付不到位的情况下，不惜以十余年所

积存的人寿保险单为质押，借得现款，以维持图

书馆的正常运转。 这通信札所述情形，正是梁启

超先生作为馆长，抓住时机，力促东方文化事业

总委员会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国立京师

图书馆三方合作而做出的努力的见证。

３ １　 关于“方家胡同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于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但是，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
并无专门馆舍，而且清政府虽然批准筹建京师图

书馆，但在灯枯油尽的状态下，已经拿不出充足的

经费用于图书馆事业。 因此，京师图书馆从成立

开始，就饱受经费短缺、馆无定舍这两重关键问题

的困扰，读者服务也因此时开时停。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议定，将位于

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拨交京师图书

馆作为馆舍。 故梁启超信中所言“教育部直辖之

方家胡同图书馆”，指的就是京师图书馆。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随着国民政府政权更迭，南京

国民政府成立，北京政府解散，北京改称北平。 ７
月，国立京师图书馆也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同
时因“方家胡同旧馆荒僻，房屋也很陈旧，很散

漫，于书籍之储藏及管理，均不合宜” ［７］ ，且“北平

图书馆是国立图书馆，藏书为全国菁华所萃，不能

长期蜗居于此” ［８］ ，遂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
迁馆址于中南海公园中的中海居仁堂。

遗憾的是，截至此时，京师图书馆已经成立将

近 ２０ 年时间，馆舍仍无定所。 后来，在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共同推动

下，才争取到信札中所提到的“养蜂夹道之地七

十亩”，也就是今天坐落在北海公园西侧的国家

图书馆古籍馆（文津街 ７ 号），并于 １９３１ 年建成投

入使用，馆舍问题才得以解决。

３ ２　 关于“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之合作
如前所述，京师图书馆自创办以来，一直饱受

经费困扰，到 １９２５ 年时，已经达到日常经费拖欠

２０ 个月之久的情形。 为了维系馆务正常开展，国
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考虑另寻出路。 而恰在此

时，美国的第二批庚子退款也在考虑使用范围与

分配原则。 １９２４ 年，美国为了“保证退款不被中

国政府拨入国库，经美国国务院同意，要求中国特

设一个机构来进行管理”。 这个特设机构就是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也称“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会” ［８］ 。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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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举行第一次年会，通过了美国退还庚款的分

配原则及使用范围，其中第二条为“促进有永久

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 这次会议还

认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应有规模宏大的图书

馆。 教育部所辖京师图书馆虽中文书籍收藏丰

富，且多善本古籍，但地址偏僻，馆舍简陋，读者阅

览不便。 如能由董事会与教育部合办，就京师图

书馆藏书，拨用庚款择地新建馆舍，则可与世界

各国图书馆比隆。” ［８］ 同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董事会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通过该

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

案，双方于 １０ 月 ２２ 日正式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

书馆契约》（以下简称《契约》），并依照《契约》规
定成立了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九人，聘
请梁启超为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 １１ 月 ２６ 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第 ２０６ 号令，“国立京师图书

馆委员会已奉明令设立。 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

图书馆， 应该为国立京师图书馆， 暂移北海

地方。” ［７］

至此，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合办的背景下，京师图书馆自成立 １６ 年

以来，首度更改了名称。
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双方签订了合作契约，但是未能按照《契
约》规定如期拨付新馆用地、移交京师图书馆藏

书，且因国库紧张，《契约》规定的“教育部及中华

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任本图书馆之每年经常

费……教育部担负本图书馆合任经常费二分之

一” ［９］亦不能履约，导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会决定《契约》暂缓执行。 信札中所言“去年双方

初缔约时，本设有一‘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
委员九人，教育部与基金会各出代表三人，双方

合推三人。 其后契约中止，委员会亦同时停止职

权”，即上述情形。

３ ３　 关于“北京图书馆”与“一人而兼两

馆馆长”
　 　 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合组国立京师图书馆中

辍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心以庚款退还

款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计划并没有发生改变，
决定由合办改为自办，并将所办图书馆定名为北

京图书馆。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１ 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所办的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馆址位于北

海公园内的庆霄楼、悦心殿等处。 聘请梁启超为

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并成立了范源濂、张伯苓、
周诒春、戴志骞、任鸿隽五人组成的“北京图书馆

委员会”。 北京图书馆正式开馆则是在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此即信中所云“现在则惟有‘北京图书馆’
（即北海之新馆），有委员会委员五人：一静生，二
张伯苓，三周寄梅，四戴志骞，五任叔永。”静生为

范源濂之字，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伯苓为南

开大学创办人，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周寄梅，名诒

春，字寄梅，曾任清华学堂校长、教育部次长；戴志

骞，名超，字志骞，曾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

银行总秘书；任叔永，名鸿镌，字叔永，曾任北京政

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董事会总干事，解放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也就是说，从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起，梁启超先生一

人兼任了国立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两馆的

馆长，故有“弟以一人而兼两馆馆长”之说。 此信

札开头所说的“一作北海匆匆晤言”，应该就是江

庸先生到位于北海庆霄楼的北京图书馆与梁启

超先生晤面。
至于信中所言“将来再合并时……”云云，则

是梁启超先生在综合当时历史环境和图书馆事

业发展趋势，对国立京师图书馆发展做出的预判。
北京图书馆本就是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合组国立京师图书馆未成功，
转而新办的图书馆，且梁启超先生一人身兼两馆

馆长，故先生始终念念不忘推动两馆合并，坚持两

馆合并才更有利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事实

也确如先生所预料的一样，北京图书馆在 １９２８ 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改称北平图书馆，又因与中

海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名，再更名为北平北海图

书馆。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北平北海图书馆最终实现了

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合组，改组后的名称仍为

“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也基本实现了梁启超先生

信中所坚持的“此间唯一之条件，则‘国立京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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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之名称万不能改易”。
令人遗憾的是，江庸先生此次东渡，并未实

现梁启超先生的愿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于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份在日本召开的这次会议，最终没

有接受梁启超先生三方合作的建议，而是在会上

通过了“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章程”，从而与梁

启超先生所领导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分道扬镳，走上了在北京独立建立图书馆的道

路，这就是后来在北京东厂胡同成立的东方文化

图书馆。

４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对图书馆史研究的

启示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生动地再现了梁启超先

生作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为了及时把握江庸

先生即将赴日协商日本退还庚款使用原则的契

机，说服江庸先生为促成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

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三方合作，避免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另建新

馆，以致出现“重规叠矩，于义无取”的重复建设，
积极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乃至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发展争取合力所做出的努力。 这通信札虽然仅

有七百余字，但确是国家图书馆史乃至中国图书

馆史的重要史料，可补国家图书馆馆史档案之阙。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的发现与解读，也为我们

研究中国图书馆史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馆史研

究应努力扩大史料来源。 中国图书馆史作为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专门史，其研究开展当然离不开

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对基本史料的占有与

解读。 在传统的馆史研究之中，利用最多的史料

往往是与图书馆事业密切相关的档案、报刊、专
著等资料，这些资料主体相对集中，更容易反映

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 除此之外，有些与图书馆

事业密切相关的学者日记、信札中，也同样保存

着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

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内容上往往可以与档案、报
刊、专著所记载的信息互相印证，甚至可以补上

述文献记载之阙。 因此，如果能广泛收集、挖掘近

代以来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相关的学者日记、信札

中的有关资料，必将为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提供更

为丰富、立体的可靠史料。 二是在图书馆史研究

中运用信札、日记等史料，必须与其他馆史资料相

互印证。 相对于档案、报刊、专著资料而言，信札、
日记等史料所反映的信息更为碎片化，单独凭借

一篇日记或者一通信札，往往不能完整阐释图书

馆事业中的某一问题或者某一现象。 这就需要我

们在图书馆史研究中，注意同时利用多种史料来

源互相印证，最大限度地去还原、揭示图书馆事业

发展中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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